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葫蘆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序 

本書的順利出版與本次「民事法理與法院判決之相互輝映論壇

(一)」活動的成功，個人衷心感謝國立臺北大學（下同）民事法研究中
心團隊、撰寫論文並提出報告的諸位民事法學者專家、製作富有啟發性

判決並分享構思判決心路歷程的法官，更特別感謝默默支持本次活動的

葫蘆教育基金會董事會全體成員、工作人員及不求回報的捐助者。 

個人從事司法審判工作將近40年期間，除短暫兼任刑事簡易案件之
審判外，均從事民事事件之審判，深刻體會每位認真的民事庭法官製作

判決過程，不但要詳讀卷內書狀、證物、筆錄，深思每一訟爭事件的事

實及法律上爭點，搜尋、研讀相關裁判先例、學者著作，然後綜合全部

資料，本於自己的學識、經驗作出適當裁判。但因案件量龐大，裁判書

類無法如學術論文逐一詳述，只能言簡意賅，難免有不能讓一般人民容

易理解之遺憾。 

法律是一般人民生活的準繩，隨著時代進步，人類生活日趨複雜，

立法通常不及反應社會發展，葫蘆教育基金會深切體認具前瞻性、啟發

性的裁判必然引導社會向前邁進，乃本於厚植法治教育的理念，認為透

過學者將優秀的裁判意旨，補充完整的學理說明，將之介紹給全體國

民，是司法改革的基礎工作。在2023年本基金會與勞動法中心合辦「勞
動法理與法院判決之相互輝映論壇(一)」，獲得相當的回響，2024年與夙
負盛名為學林所敬重的民事法中心洽商，辦理本次論壇，承蒙前任法學

院侯院長、民事法中心林主任及中心全體成員、助理鼎力相助，從篩選

裁判、擬定主題、邀約學者及處理研討會事務，均費心、費力支援，個

人則於裁判篩選及撰寫論文的學者確定後，拜會或以電話邀請各該裁判

的承辦或主筆法官與會，請法官們將當時製作裁判的心路歷程和感想，

在研討會中與學者及與會者交流，多數承辦法官或主筆法官欣然同意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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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，在研討會中充分回應學者的論述，使研討會內容更加充實，個人銘

感五內。 

期望參與研討會的法官、學者、聽眾都有相當的心靈收獲和成長。

2025年本基金會與勞動法中心再度合辦「勞動法理與法院判決之相互輝
映論壇(二)」，獲得相當好評，今年2026年基金會將再與民事法中心繼續
合辦「民事法理與法院判決之相互輝映論壇(二)」，期盼各位先進繼續指
導、參與。再次感謝。 

 
前最高法院法官兼審判長 
現葫蘆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

鄭傑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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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長序 

法律之生命，在於個案實踐之公平正義，法律條文無法窮盡列舉所

有爭議問題，故需要透過民事法理之闡釋，與法院相關判決之法理，找

到符合社會脈動之解釋。因此，民事法理之學理與實務之交錯，為法學

發展非常重要之推手。有鑑於此，本年度的論壇和民事法中心出版書籍

以「民事理論與實務對話(一)」為主題，針對當前之特定重要議題，邀
集學者、法官進行焦點對話，透過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以及演講的方

式，希望能夠提供運用民事法律之學者、相關實務人士以及關注議題的

大眾、師生，一個探索當前爭議議題之交流契機。 

本書《民事理論與實務對話(一)》之出版，首應感謝臺北大學法律
學院民事法中心歷任主任蔡瑄庭教授、游進發教授、林慶郎副教授以及

中心的成員從規劃、論壇到成冊出書之全力投入和費心。其次，亦感謝

葫蘆基金會，以及元照出版公司在活動期間與出版事宜之大力協助，使

本書得以順利付梓。最後，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余欣翰同學、陳薇宇同

學、楊采嬛同學，於活動辦理及出版作業階段提供諸多協助，在此併予

致謝。 

本書乃是民事法中心目前所出版本系列之第一本法學叢書，衷心期

盼此系列叢書，能持續的為民事法及實務運作注入新的能量，使民事法

領域更加茁壯繁盛，也期許民事法中心未來能努力不懈，編著更多質量

俱佳之民事法學叢書。 

 
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院長 

郭大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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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法中心誌謝序 

我國法治初始繼受外國法制，民事法學理論之發展，早期從法釋義

學出發，強調對於具體法條之構成要件操作、解釋；但在經過數十年間

之發展，已累積相當之實務見解，隨著判決資料公開，案例累積也提供

法學理論探討之素材，法學理論之發展，也因實務見解之催動，走向更

多本土化案例之探討。多次民事法之修正，也常見司法實務見解之明文

化，由此可見司法實務見解對於推動我國法制進步，有著不容忽視之力

量。 

學術界之學理探討，往往著重法學理論之推演，以勾勒出原則性、

通案性之原理原則為目標，實務見解則著重個案解釋之妥當性與適切

性，兩者分別從不同角度觀察社會百態，若能將兩者結合，作一深入之

對話與交流，對我國民事法理論之深化，以及司法實務見解之論理，提

供更豐富之養分，以共同攜手促使我國法治更向前邁進。因此，民事法

中心本次論壇，即以此為主軸，挑選實務界具本土意識且高度啟發性之

判決，並誠摯邀集學者、法官，共同就判決中之法理，一併進行完整的

對話，增加彼此間之理解，讓民事法之學理，與司法實務之判決，彼此

互為延伸，增加問題探討之廣度與深度，透過論壇活動，提高更多優良

判決之能見度，鼓勵更多優秀法官願意積極投入判決理由之深度論述，

讓司法判決成為引領國家進步之重要力量。 

因此，本年度之論壇，乃以當前最常見之重要實務運作議題，包括

債權物權化、優先承買權、默示分管契約、浮覆地、詐害債權、損害賠

償與身分法等，作為本次學者專家聚焦之重點，以及本年度出書之核心

內容。希望透過學者、法官對相關議題之討論和對談，呈現關鍵議題之

真實面貌。 

本次論壇感謝（依場次次序）候岳宏老師、郭大維老師、鄭傑夫董

事長蒞臨擔任主持人，讓議題聚焦並充分對話；感謝參與寫作之學者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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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（依報告次序）郭玲惠老師、黃健彰老師、向明恩老師、張鈺光老

師、陳重見老師、黃淨愉老師、李君韜老師、張凱鑫老師、候岳宏老師

等辛勞的提供文稿，並且提出精闢之見解；感謝參與與談之審判長、法

官或法院院長（依場次次序，以時任之官職為準）陳靜芬法官、高榮宏

法官、林金吾審判長、李寶堂審判長、胡宏文法官、陳麗芬法官、 
吳青蓉法官、方彬彬法官、鄭傑夫前審判長、李文賢院長、李瑜娟法

官，提供紮實實務之經驗和角度，讓討論的議題更加貼近真實運作，也

促進各方的理解與交流。其中亦特別感謝郭玲惠老師、候岳宏老師、 
小林貴典老師，在籌備期間針對議題之設定提供許多建議。當然，最重

要之推手：葫蘆基金會及鄭傑夫董事長，從整個計畫之策劃、與談法官

之邀約與出版，都在在提供大力協助，尤是感謝。 

最後感謝民事法研究中心全體成員老師全程指導跟大力支持，以及

助理們（余欣翰同學、陳薇宇同學、楊采嬛同學）辛勞的協助。 

 
民事法中心主任 

林慶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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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債權物權化在司法實務上之操作 
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1號判決之啟發* 

林慶郎** 

壹、前 言 

我國不動產分為土地及定作物，並賦與土地及定作物個別、獨立之

物權。從而，在房、地分離政策下，房屋或建物如何座落於土地上，其

占有之正當權源，常成為當事人訴訟上攻防之重點。 

又我國採取「債、物二分」之立法例，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發生

債之效力，第三人不受當事人間債之關係之拘束，採債之相對性原則；

物權關係透過動產之交付與不動產之登記外觀，物權人得以物權關係對

任何人主張，有對世效力，兩者效力截然有別。 

從而，在上揭「房地分離」與「債、物二分」之立法例下，土地所

有人與相對人間，就土地使用所為之債之合意，若因土地所有權變生異

動，受讓人是否應受該債權契約之約束，涉及債權契約是否會發生物權

化之「對世效果」，我國司法實務常發生爭議，亦為學說關心之議題，

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1號判決涉及當事人間成立「永久使用合

意」之效力及能否對抗受讓人，具有指標性，值得關注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24年11月1日國立臺北大學民事法中心舉辦之「2024年民
事理論與實務對話論壇」，並由最高法院高榮宏法官與談，感謝當天來賓所提

供之建議，本文於研討會後，已將與會先進提供之建議納入文中，謹此致謝。 
** 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，民事法中心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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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判決要旨 

一、案例事實 

本件甲（洪○蘭）為乙建設公司（光○）之負責人，將其名下A

地，以使用同意書（下稱系爭使用同意書），供負責銷售乙公司之B建

築之丙公司（華○）無償使用，丙再與丁社區管委會簽訂協議書（下稱

協議書），同意供丁社區永久使用，嗣A地分割為A1、A2、A3土地，

甲之繼承人將分割後之三塊土地陸續出賣，最後分別輾轉至戊1（黃○

儀）、戊2（楊○珠）、戊3（吉○）所有（三位受讓人統稱為戊）。丁

社區管委會起訴主張，戊於購買土地之初，已明知上有丁社區之公共設

施，卻仍買受，應受該協議書之拘束，先位請求確認丁就系爭A地，有
永久使用權存在；若法院認無永久使用權，備位則主張甲之繼承人違反

使用同意書之約定將A地出售，丙公司對甲有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
權，丙怠於行使權利，丁再基於協議書，依民法第242條代位請求甲之
繼承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二、本件爭點 

本件爭點有二層次。 

第一層次，土地使用人取得土地所有人所出具之「永久使用同意

書」作為占有本權，其同意他人「永久使用」之意思表示，是否發生效

力？亦即，我國民法是否承認「永久使用同意」之意思表示？此為我國

民法上是否承認「永久性契約」之問題。 

第二層次，土地之使用人基於協議書及土地使用同意書，能否向土

地之受讓人，主張永久土地使用權；換言之，性質上屬債權契約之協議

書及土地使用同意書，是否發生物權化效力，而得以拘束土地受讓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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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院判決 

本件第一審判決1原告丁先位（土地永久使用同意權）全部勝訴；

嗣經上訴後，第二審法院2廢棄第一審判決，改判原告先位就永久使用

同意權部分全部敗訴，代位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部分，原告有

理由。經上訴最高法院，最高法院（下稱「第一次最高法院」3）認事

實尚有不明確而廢棄發回；更一審4肯認有永久使用權。再經上訴最高

法院，最高法院（下稱「第二次最高法院」5）認為，甲丙間使用同意

書有約定「使用無期限」，丙丁間協議書亦約定「無償永久使用」，形

式上具有占有連鎖關係，但未見甲有意以丙為傳達機關，直接與後續買

受之住區住戶間成立使用借貸關係，從而，無法憑甲丙間之無限期使用

之使用同意書，遽以認定甲就A地仍有與丁成立永久使用借貸關係之真

意，故廢棄原判決。嗣更二審6後來調解成立。 

參、判決評析 

一、永久性契約之效力 

本件當事人不僅僅簽訂「土地使用同意書」，甚至還是「永久」土

地使用同意，首先面臨的問題是，在私法自治、契約自由原則底下，是

否承認所謂「永久性」債權契約？而該等「永久性」債權契約，如何

具備物權化效力，而得以真正落實土地使用之「永久性」同意？ 

在我國民法債編各論有名契約中，依其存續期間，分為「定期性契

約」與「不定期限契約」，惟並無「永久性」契約存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432號民事判決。 
2 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1667號民事判決。 
3 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43號民事判決。 
4 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民事判決。 
5 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1號民事判決。 
6 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二字第94號民事判決。 

購書請至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8642



論債權物權化在司法實務上之操作 29 

 

從下列角度出發： 

(1)受讓人之主觀狀態 

關於受讓人之主觀狀態，一直是我國司法實務上除了「誠信原則」

之操作外，亦為債權物權化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。具體來說，第三人是

否因為對於「債之關係」有所「知悉」或「可得而知」，就必然、應

受該債權契約之拘束？ 
就此而言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民事判決（下稱「教會

土地互易案」），有所闡釋，值得關注。 

該案被告教會甲係建物之所有人，因教會所座落之土地為原告乙之

婆婆丙所有12，甲丙間為了維持土地上教堂及附屬建物之完整性，甲乃

以其所有其他土地，與丙之土地為互易，嗣土地由原告乙取得，乙據以

向甲請求拆屋還地，甲則辯稱其占有之權源，係基於甲丙間之土地互易

契約。」 

從而，本件爭點在於婆婆丙與教會間，就土地互易所成立之同意

書，性質上屬於債權契約，其效力在婆婆丙與教會間，固得作為教會占

有土地之正當權源，但對於繼受人即媳婦乙而言，其是否受該債權契約

所拘束，涉及土地互易同意書之效力，是否具有得對抗第三人之物權效

力。 

該案中，最高法院認為「丙與甲間訂立之系爭互易同意書，主要目

的既在保持甲之教堂建物免遭拆除，顯見雙方慎重其事並深思熟慮知

其法律效果，應具有較大之拘束力，且該契約亦含有甲以相當之土地

作為交換，亦與公平無違，堪認該契約目的隱含拘束受讓人之意思，

性質上屬隨土地所有權移轉之債權契約，受讓人應受其拘束。又乙與

丙間係婆媳關係，長年共同生活，彼此關係親近，衡情丙自無不告知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 該案教會與婆婆協議時，其實婆婆只是土地共有人之──從而該案另一個爭
點，乃在於互易契約之標的，是否已經到達土地之「具體、特定位置」，還是

僅僅為「應有部分」之交換，因與本文所要探討之內容無涉，故予以省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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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互易契約之理。況乙亦不否認持有該互易同意書原本之事實」。 

簡言之，最高法院的思考邏輯，仍然先高舉「債之相對性」之大

旗，開宗明義就闡述債權具有相對性，與因「公示或登記」而具有絕對

效力之物權有所不同，明白採取「債權、物權」效力區別之觀點。 

接著話鋒一轉，最高法院從「物權」之所以具有「絕對效力」之原

因，乃在於物權透過「占有、登記」等公示外觀，足以使第三人知悉，

導致第三人受該物權效力所及，並不會導致第三人受有不利益。據此出

發，最高法院乃認為，債之關係「形式上」固然與物權有別，但若「實

質上」當事人契約之「主觀目的」，就隱念拘束受讓人之意思，「客觀

上」又有「占有之外觀」，而第三人又「明知」時，此時債之關係對於

受讓人，與同具有「公示外觀」而具有物權效力無二致，理應將債之關

係與物權同視，使受讓人受其拘束。 

不過，在法律效果上，最高法院在判決中使用「性質上屬隨土地所

有權移轉之債權契約」，把債權契約「隨同土地所有權移轉」，文義上

似乎把債權契約「從屬於」物權契約，欠缺具體的邏輯推理與論理方

法，稍嫌不足。 

拉回主題，最高法院所稱之「明知」究竟有無絃外之音？以實務案

例觀察，可能有幾種情況。 

首先，最高法院所指的「明知」，在本案判斷基準，就是從「讓與

人與受讓人之間的關係」來看，若是「實質上同一人」，或雖不同一

人，但「立場相同」，或「移轉之目的」在於規避掉原先讓與人與受讓

人之間已存之抗辯，這時就應將受讓人與讓與人作「同一」認定，以保

留原契約之抗辯權，簡單來說，此處的「明知」意指「實質上同一」。 
以「教會土地互易案」為例，該案之原告與讓與人間，係婆媳關

係，且有同住之事實，歷審判決甚至認為「……係婆媳關係，長年共同

生活，關係親近，早已知悉其婆婆所分得之系爭土地上有教堂存在，

仍與其婆婆成立買賣，以婆婆與媳婦之親密關係而言，按諸常理其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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婆自無不告知此項交換約定之事之理（否則豈非婆婆欺騙媳婦）？而

上訴人長年居住當地，系爭土地之分割亦歷時甚久，依經驗法則觀

之，亦早已查知其婆婆與被上訴人之系爭互換約定（上訴人亦持有系

爭同意書之原本），則系爭互換契約，對上訴人亦生拘束……」，可

以看出「婆媳關係」與「同住事實」，在法院心證之形成中，對於「明

知」之認定，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。 

但是，對於「知悉」之認定，亦非容易之事，有時需仰賴鑑定，以

區別是否有明顯不符市場行情之情況，而隱藏知悉之情事。 

以「教會互易土地案」為例，兩造於契約約明「承買人已充分了解

本約標的物之位置及使用權限，除本約另有約定之外，出賣人不負權利

瑕疵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（第8條）。」，並且針對土地上遭他人占用

之既存之權利瑕疵項目及處理方式為約定安排，是否得作為債權物權化

之依據，不無疑問。本案中當事人於購買之初，曾委由鑑定單位，就土

地有權利瑕疵與無權利瑕疵為分別鑑價，或許就是為了證明「知悉」之

要件存在。 

因此，法院認定「明知」，其實不一定指「受讓人」的明知或可得

而知，可以從「受讓人與讓與人之關係」，判斷是否實質上同一，來間

接佐證認定「明知」之情事。 

後來遇到「法拍」案件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57號，下稱

「楓丹白露社區案」），該案事實為：原告主張透過士林地院拍賣抵押

物強制執行事件中拍得系爭建物，但系爭建物遭建商於興建楓丹白露社

區時，以區分所有權人共用之變電室、冷氣機房、電機房、揚水設備等

設備及公共設施無權占用，該公共設施不定時運轉，發出低頻噪音、電

磁波及二氧化碳，致伊無法正常使用，受有損害，請求管理委員會返還

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。 

最高法院認為「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

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，惟倘特定當事人間以不動產為標的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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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之債權契約，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，並由當事人

依約交付使用，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，縱未經以登記為公

示方法，不妨在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，與不動產以登記

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時，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

在，產生「債權物權化」之法律效果。」 

此案「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關係」涉及強制執行法上拍賣之性質。因

我國對於法院拍賣之性質，定位為「私法上之買賣，並由債務人為出賣

人」，法院僅為出賣人之代理人，而一般拍定人通常不會與出賣人為協

商，亦通常不認識出賣人，因此，前揭「教會土地互易案」之標準：

「婆媳關係與同住事實」，在「拍賣」案件中，便顯得有點力不從心，

無法據此推出「明知」之情事。因此，最高法院在該案中，就使用了明

知或「可得而知」之要件，擴大債權物權化之適用可能性。 

至於受讓人之主觀狀態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21號民事判決

（下稱「廟地供里民活動中心之使用借貸案」）認為「惟按債權契約具

相對性，除法律另有規定，或其他特別情形（例如具債權物權化效力之

契約）外，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。買受土地者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

坐落該土地房屋所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，該房屋所有人原則上不得執

該關係主張其有使用土地之權利。債權物權化效力契約對買受土地者影

響甚鉅，應衡量使用借貸契約原先所欲達成之目的；法律秩序之安定；

社區發展、社會經濟及公共利益之實現；買受土地者是否明知或可得而

知該債權契約之存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；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及誠信原

則等諸多因素，以兼顧原債權人與買受土地者之權益，不能僅以買受土

地者知悉占有之外觀，即謂其應受原使用借貸契約之拘束。」，最高

法院明確表態，不能以受讓人知悉占有之外觀，即謂應受原使用借貸契

約之拘束。 

不過，令人好奇者，最高法院此處所「不能僅以買受土地者知悉占

有外觀」之論述，是「一般性」地針對債權物權化所為之論述，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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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個案性」只針對「使用借貸」為之，最高法院似乎並沒有具體指明。

從而，也不能否認在其他債之關係，特別是有償契約中，最高法院認為

知悉仍具有某程度的物權化基礎。 

簡言之，第三人「知悉」不代表一定可以物權化，但「物權化」

的個案，幾乎都可以看到第三人「明知」或「可得而知」的影子。 
(2)占有外觀 

占有外觀，幾乎也是債權物權化要件之「常客」。從「教會土地互

易案」，教會已座落土地且使用中；「楓丹白露社區」之機房設備；

「廟地供里民活動中心之使用借貸案」之活動中心等，均是先基於債權

契約占有，嗣土地為所有權移轉後，導致原先占有本權產生疑慮。 

之所以「占有外觀」這麼重要，主要在於最高法院向來對於「債、

物」區別，主要的論據都是物權具有「占有或登記」外觀，是物權對世

效與債權相對效最大的差別。亦即，「社會典型公開性」是讓債權從

「相對性」進而具有「對世性」的關鍵。 

換言之，既然債權相對性與物權絕對性之分野，建立在「典型社會

公開性」之有無，債權因權利主體與客體、範圍不易判斷，從而為了避

免造成影響範圍過大，乃將債權效力侷限於「相對效力」。但債權一旦

經過登記13，或公示14，而補足或具有社會公開性，對於第三人來說，

債權與物權便無區別，此時債權具有物權化效力之本質，立論就更強。 

(3)默示分管契約 

實務上亦有以「默示分管契約」來解決房地分離政策之手段。這部

分應該是受到釋字第349號影響。 

而要用「分管契約」及「受讓人明知」作為債權物權化之手段時，

面臨二個問題需待解決。 

首先，「分管契約」之認定，是否適合以「默示」的方式，或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 例如土地法第79條預告登記。 
14  例如民法第425條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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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十餘年後，原土地所有權人於107年1月間，將土地以低價出售於第

三人，並於107年5月23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後，旋即於同年7月17日

提出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訴（即本件訴訟19）。 

法院於認定事實時，對於債權契約之使用是否基於對價，以及受讓

人從原所有權人手中受讓不動產時之價格，其實在若干債權物權化的個

案中，都會看到發揮重要之角色。 

以本案而言，由於原土地所有權人，已經無償提供房屋所有權人使

用超過二十年以上，後來以低於市價之價格，賤售土地於第三人，而第

三人卻又於取得土地所有權後不久，馬上提出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訴

訟。這種模式，在實務上極可能被法院認定為係基於損害他人為目的而

為請求20。 

因此，債之關係之有償無償，雖然是債之關係當事人間之內部關

係，與外部關係的受讓人無涉，但由於供他人使用的「無償」本身，就

會讓司法實務「較為同情」貸與人，但是貸與人「讓與」受讓人之「價

格」高低，卻又會影響實務對於是否「以損害他人為目的」的判斷。 

(7)以「法律保留原則」為由，走回「類型法定」原則 
值得注意者在於，最高法院在前述「楓丹白露社區」案中，在第二

次最高法院21之見解中，有非常詳細之論述，其認為「債權關係原則上

僅存於特定人與特定人之間，契約當事人間之約定對於第三人並無任

何拘束力，就債權人與第三人契約自由的基本權衝突，債權原則上採

取債務不履行的體系（內部保護），而在特定情形下始賦予債權對抗

第三人之效力，藉以防禦特定第三人之妨礙（外部保護）。區分所有

建物所有人就其專有部分與其他區分所有人間所締結約定共用之契

約，係物權關係上就區分所有建物用益之約定，非以發生區分所有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 此時間點之歷程，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135號民事判決。 
20  類似案件，參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重上字第34號民事判決。 
21 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17號民事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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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之物權變動為內容，亦非區分所有建物之物權負擔，應屬債權契

約，基此所生之債權既已表徵財產上的經濟利益，即應受憲法第15條
財產權所保障。至於就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受讓人而言，如該約定共用

契約得拘束受讓人，即無法就該專有部分共用契約之「締結與否」、

「締約對象」及「締約內容」，依其意志自主決定，應屬憲法所保障

「私法自治」及「契約自由」範疇。因此專有約定共用契約得否突破

債之相對性而拘束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受讓人，即發生私人間「財產

權」與「私法自治」及「契約自由」的基本權衝突。如認債權人得以

其債權對抗第三人，某種程度上即發生債權不受第三人受讓取得物權

影響而繼續存在之效果，此即學理上所謂「債權物權化」，應係限制

人民受基本權保護之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，須符合憲法23條規定之
「法律保留原則」。……98年7月23日修正施行之民法第799條之1第4
項規定：「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，繼受人應受拘束；

其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，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

得而知者，亦同。」稽其立法意旨係規範區分所有人相互間關於區分

所有建築物及其基地之管理、使用等事項，以增進共同利益，確保良

好生活環境為目的，故區分所有人及其繼受人就規約所生之權利義

務，無論知悉或同意與否，均應受其拘束，方足以維持區分所有人間

所形成團體秩序之安定。至區分所有人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，

其概括繼受人固應承受，但因非由團體運作所生，基於交易安全之保

護，特定繼受人僅以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為限，始受其拘束。則上開增

修之規定，經斟酌其立法政策、社會價值及法律體系精神，合於區分

所有物之性質，維護債權既有用益現狀，不受物權變動影響，同時平

衡兼顧第三人對其物權享有的支配、排他、處分等利益，避免債權原

則上欠缺公示外觀，第三人卻因債權具有對抗效力而蒙受不測損害，

應係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原則，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然之理。是於

前開規定施行前發生之事實，非不得以之為法理而依民法第1條規定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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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適用。」 

此段最高法院之思路，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層次。 

第一層次，先定調我國民法就債權之保護，係以債之當事人間內部

關係上債務不履行保護為原則，涉及第三人為例外。並且將債之關係所

建構秩序，向上提昇至「憲法財產權」位階，強化「債權秩序之維護」

之價值。 

第二層次，即在第一層次之基礎上，積極建構「法益衝突」之情

境。亦即，最高法院將債權物權化議題，定位為對於「第三人」之「契

約自由原則」與「財產權保護」（物權化效果），與「債權秩序之維

護」（債權化效果）間之利益衡量，且因兩者均具有憲法價值位階，才

有衝突、比較之空間。 

蓋債權、物權之區別，並非全球各國民法典均有採取，顯見債權、

物權之區別，並不是本質上所必然，毋寧是立法政策選擇之結果，難謂

具憲法位階之價值。而契約自由與私法自治，為民法三大原則之一，使

第三人受契約效力之拘束，亦為財產權之侵害，從而物權化非但牴觸契

約自由，亦損及第三人之財產權，彰顯出最高法院對於物權化腳步的

「慎重」。 

第三層次，續基於前二層次思考，導致物權化必須基於「法律保留

原則」的「趨嚴」想法，於法未有明文下，即不應允許債權契約具有物

權化效力，則現行立法承認債權物權化之契約類型，應該傾向為「列

舉」規定，使債權物權化，走向「類型法定原則」。 

然而值得注意者在於，最高法院雖然在大前提的論述採取「法律保

留原則」，似乎要限縮債權物權化之契約類型，但是在該案的涵攝中，

最高法院卻又將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之修正規定，以民法第一條之

「法理」加以類推適用到98年修正前之案例，無疑又擴大了債權物權化

的可能。因此，最高法院一方面以「法律保留原則」加以限縮，他方面

又將規約之物權化效力，類推適用於修法前之情況，可謂在「類型」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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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取「限縮」，但在明文承認之類型中，採取「擴張」其時間上之適用

領域。 

肆、結 論 

由於我國土地與建物，分屬二個不同所有權，從而我國在房地分離

政策下，如何定義建物存續於土地之基礎，便成為實務上常見之爭議。 

無論是立法上採取「法定契約承擔」，或是司法上從釋字349號解

釋以來，多次使用「第三人知悉」之要件，乃至於以占有連鎖、默示分

管契約、債權物權化等方式，以及誠信原則之操作，凡此，都是司法實

務在面臨「同意使用」之債權契約，如何拘束受讓人，所為不同面向的

努力。 

然而，在我國傳統堅持「債」、「物」二分，賦與債權僅有相對

性，物權始有絕對性的「區別說」底下，當債權具有某程度的「典型社

會公開性」時，是否仍要堅持「債、物二分」，或甚至在該等情況下，

賦與債權具有「類物權化」的法律效果，考驗著司法實務者之智慧，也

是法律解釋適用者，在面臨所有權保護及動的交易安全之兩難下，必須

面對之難題。 

延伸閱讀  

 林慶郎，從幾則最高法院判決看非財產法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

之擴張，月旦法學雜誌，2025年9月。 
 林慶郎，信託契約終止後之複數返還請求權人受領順序之特定及其返

還請求權時效起算點─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44號判決評析，

裁判時報，2023年7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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